
分区域夯实粮食生产“良田”根基的对策建议

摘要：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，“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” “全面落实

粮食安全党政同责”。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主产区、产销平衡区、

主销区承担不同的粮食生产责任，即主产区要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

能力，产销平衡区要粮食基本自给，主销区要稳定和提高粮食自给

率，并要求将粮食播种面积作为约束性考核指标。如何夯实本行政区

域粮食生产“良田”根基、稳定和增加粮食播种面积成为三大区域全

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共同的首要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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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，新增建设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、推进撂荒地复耕复

种、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“非粮化”耕地复耕复种是三大区域稳

定和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的主要途径。主产区已建成高标准农田数

量巨大，因过去投资标准普遍偏低和受到自然灾害破坏等因素影

响，很大一部分已建成高标准农田已影响到使用成效，改造提升

需求迫切，剩余建设任务面临建设难度大、投入成本高的难题；

产销平衡区已建成高标准农田数量也较大，面临与主产区同样的

难题。产销平衡区通过推进撂荒地复耕复种增加粮食播种面积

有一定潜力，面临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老化损坏严重、机械化程度

低、复耕复种后无人种植的难题；主销区通过推进撂荒地和粮食

生产功能区“非粮化”耕地复耕复种增加粮食播种面积有一定潜

力，推进撂荒地复耕复种面临与产销平衡区同样的难题，推进粮

食生产功能区“非粮化”耕地复耕复种面临为让农户放弃种植效

益更高的经济作物需要给予更多补偿的难题。破解上述难题，在

制度上需要进一步压实三大区域抓粮的政治责任，在实践上需要

基于耕地利用现状及增加潜力和粮食自给现状的差异分区域提出

对策建议。

一、三大区域耕地利用现状及增加潜力

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“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

生产，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”。党的二十大报告

提出“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”。2020 年印发

的《关于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》和 2021 年

印发的《关于统筹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》要

求，在遏制耕地“非粮化”和撂荒的同时对现有的“非粮化”耕

地和撂荒地分类制定处置方案，粮食生产功能区内的“非粮化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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耕地和平原地区的撂荒地复耕后优先用于粮食生产。结合第三次

全国国土调查（以下简称“三调”）对耕地地类减少的主要原因

的分析，基本可以推断，新增建设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、推进

撂荒地复耕复种、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“非粮化”耕地复耕复种

是当前三大区域夯实本行政区域粮食生产“良田”根基、稳定和

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的主要途径。

（一）主产区高标准农田新增建设和改造提升任务艰巨

截至 2020 年底，13 个粮食主产区已累计建设完成高标准农

田 5.75 亿亩，占其耕地总面积的 43.9%。根据《全国高标准农

田建设规划（2021—2030 年）》（下称《规划》），主产区新增建设

任务约占总任务 4 亿亩的 70%，据此推断，到 2030 年，主产区

将新增高标准农田约 2.8 亿亩，届时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将达到

8.55 亿亩，占其耕地总面积的 65.2%。2021—2022 年，主产区

已完成约 1.4 亿亩建设任务，加上之前的 5.75 亿亩已达到约 7.15

亿亩。

主产区已建成高标准农田数量巨大，因过去投资标准普遍偏

低和受到自然灾害破坏等因素影响，存在着工程不配套、设施老

化损毁等问题的高标准农田数量也较大，已影响到使用成效，改

造提升需求迫切。同时，主产区新增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还剩

约 1.4 亿亩，面临的难题是集中连片、施工条件较好的地块越来

越少，建设成本持续攀升，剩余建设任务依然艰巨。此外，新增

建设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由于投入大、周期长、回报少，长期

主要依靠财政资金和农民筹资，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进入动力不

足，迫切需要创新投融资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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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产销平衡区通过推进撂荒地复耕复种增加粮食播种面

积有一定潜力

截至 2020 年底，11 个粮食产销平衡区已累计建设完成高标

准农田 1.74 亿亩，占其耕地总面积的 33.1%。根据《规划》，产

销平衡区新增建设任务约占总任务 4 亿亩的 24%，据此推断，

到 2030 年，产销平衡区将新增高标准农田约 0.96 亿亩，届时

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将达到 2.7 亿亩，占其耕地总面积的 51%。

2021—2022 年，产销平衡区已完成约 0.48 亿亩建设任务，加上

之前的 1.74 亿亩已达到约 2.22 亿亩。

“三调”数据显示，除新疆的 10 个产销平衡区耕地面积都在

减少，较“二调”减少 15.6%。11 个产销平衡区中有 10 个位于

西部，西部是我国生态环境最脆弱、水资源最短缺的地区，耕地

质量和复种指数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，耕地撂荒特别是由于农

业生产条件恶劣导致的被动撂荒情况较严重。例如，“三调”数

据显示，甘肃具备整治条件的撂荒地面积约 550 万亩，约占全省

耕地面积的 7%，其中，耕作条件差撂荒地占 44.7%、缺水撂荒

地占 13.4%。

产销平衡区已建成高标准农田数量也较大，面临与主产区同

样的难题。产销平衡区通过推进撂荒地复耕复种增加可用于粮食

生产的耕地有一定潜力，但是撂荒地大多是丘陵山区坡地或细碎

地块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老化损坏严重、机械化程度低，复耕复

种后还普遍面临青壮年外出务工、老年人无力种植的难题。遏制

土地撂荒现象和推进撂荒地复耕复种亟须破解上述难题。



· 4 ·

（三）主销区通过推进撂荒地和粮食生产功能区“非粮化”

耕地复耕复种增加粮食播种面积有一定潜力

截至 2020 年底，7 个粮食主销区已累计建设完成高标准农田

0.51 亿亩，占其耕地总面积的 66%。根据《规划》，主销区新增

建设任务约占总任务 4 亿亩的 6%，据此推断，到 2030 年，主销

区将新增高标准农田约 0.24 亿亩，届时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将达

到 0.75 亿亩，占其耕地总面积的 96.2%。2021—2022 年，主销

区已完成约 0.12 亿亩建设任务，加上之前的 0.51 亿亩已达到约

0.63 亿亩。

“三调”数据显示，7 个主销区耕地面积都在减少，较“二

调”减少 30.3%。主销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，粮食与经济作物争

地矛盾较突出，粮食生产功能区耕地“非粮化”问题也较严重，

是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。此外，主销区农民就业机会多、工资性

收入高，耕作条件差、交通不便利的地区也存在撂荒弃耕现象。

主销区推进撂荒地复耕复种面临与产销平衡区同样的难题。

主销区通过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“非粮化”耕地复耕复种增加可

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有一定潜力，面临为让农户放弃种植效益更

高的经济作物需要给予更多补偿的难题。

二、三大区域夯实粮食生产“良田”根基的对策建议

（一）严格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并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，

在制度上进一步压实三大区域抓粮的政治责任

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多年的实践证明，考核是有力抓手。目

前，中央对省级党委政府的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办法在抓紧制

定中，其中，考核指标设置的科学性、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是重

点。地方已有一些探索，例如，山东和四川将防止耕地“非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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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”、广东将撂荒地复耕复种作为本行政区域粮食安全党政同责

考核的重要内容。建议考核指标设置适当加大粮食播种面积、耕

地保护等考核指标权重，还要针对主产区、产销平衡区、主销区

耕地利用现状及增加潜力，充分体现区域差异。

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多年的实践证明，通过严格考核并强化

考核结果的运用，考核“指挥棒”作用得到有效发挥。地方也有

一些探索，倾向于正面激励，例如，浙江对全年粮食播种面积、

播种面积增幅位于前列的县分别给予一定的奖励，贵州对考核获

得激励表扬的市（州）在省级粮食风险基金中予以一定资金奖

励、在安排粮食安全保障相关中央和省级资金上给予倾斜支持。

建议严格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，坚持严字当头，对成绩突出的

进行表扬和政策资金优先扶持，对考核不合格的进行通报和约

谈，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鲜明导向。

（二）主产区要以新增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为主要抓手，

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的“良田”根基

从 2021 年常住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看，13 个主产区人均粮

食占有量平均为 854 公斤，远高于 484 公斤的全国平均水平，四

川最低，也达到了 428 公斤。但是从粮食净调出量看，2003 年

13 个主产区中有 12 个可以净调出粮食，2010 年减少到 10 个，

目前全国只有黑龙江、内蒙古、吉林、河南、安徽 5 个省（自治

区）可以净调出粮食。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主产区要不断提高

粮食综合生产能力，也就是在保障自身粮食供给的同时还要努力

增加净调出量。

基于此，主产区要以新增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为主要抓

手，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的“良田”根基，为在保障自身粮食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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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的同时努力增加净调出量提供强有力的支撑。一是多元补齐建

设资金短板。首先，加大政府投入力度，中央政府要继续把高标

准农田建设作为支农投入的重点，合理制订不同类型区的亩均投

资标准；地方政府要调整优化本级财政支出结构，将高标准农田

建设作为重点支持范围。其次，健全完善投入保障机制和多元化

筹资机制，有序引导金融、社会资本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入高

标准农田建设，推动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。二是多措破解建

后管护难题。建后管护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环

节。首先，要加快健全多方参与、责任明确、协调顺畅、保障有

力的高标准农田管护机制，核心是落实管护经费、管护主体和管

护责任。其次，积极探索和总结推广成熟的管护经验和模式，例

如，截至 2022 年年底，全国 26 个省（区、市）分别在不同层级

探索推行田长制。

（三）产销平衡区要将新增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与高效节

水灌溉、撂荒地整治等统筹实施，加快补齐粮食生产的农田水利

设施“短板”

从 2021 年常住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看，11 个产销平衡区人

均粮食占有量平均为 331 公斤，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，广西最低，

仅为 275 公斤。如果简单以人均粮食占有量 400 公斤衡量自给水

平，11 个产销平衡区中有 9 个省（区）粮食不能自给，缺口都超

过 10%，广西缺口最大，为 31.2%。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产销

平衡区要粮食基本自给，也就是说粮食自给率要提高至 90% 以上。

基于此，产销平衡区还要充分挖掘耕地增加潜力，加快补齐发

展粮食生产的农田水利设施“短板”，为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提供强

有力的支撑。在新增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方面，相关对策建议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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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主产区。在推进撂荒地复耕复种方面，甘肃的经验值得借鉴，

甘肃把具备条件的撂荒地优先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，把高效节

水灌溉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步实施，采取“党支部 + 合作社 + 农

户”的形式有效解决了撂荒地复耕复种后无人耕种的问题。

（四）主产区要着力推进撂荒地和粮食生产功能区“非粮化”

耕地复耕复种，稳定区域内粮食播种面积

从 2021 年常住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看，7 个主销区人均粮食

占有量平均为 100 公斤，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。同样以人均粮食占

有量 400 公斤衡量自给水平，7 个主销区缺口都超过 50%，平均在

75% 以上。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主销区要稳定和提高粮食自给

率，但是主销区经济发展快、人口流入多、粮食消耗大，粮食需求

持续刚性增长，而主销区粮食播种面积增加潜力十分有限，遏制撂

荒地和粮食生产功能区耕地“非粮化”增量的压力仍然较大。

基于此，主销区要在遏制增量的同时着力推进撂荒地和粮食

生产功能区“非粮化”耕地复耕复种，稳定区域内粮食播种面

积。有利条件是，主销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高，地方财政有能

力通过加大奖补力度调动镇村、农户种粮积极性，例如，浙江在

全国率先实现“水稻完全成本保险”省域全覆盖，增设由省级财

政补贴的补充保险，将每亩保额提升至能够覆盖全部生产成本，

保费由各级财政补贴 93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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